
1 

  

2009年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（集团） 

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

二 O一二年度中期报告 

 

重要提示 

本公司确信本报告所记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、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 发行人简况 

（一）公司法定中文名称：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（集 

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公 司 英 文 名 称 ： Nanjing Communications 

Construction＆Investment Holdings(Group) Co., Ltd 

（二）公司注册地址：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 268号 

（三）公司法定代表人：冯宝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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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：侯涛 

联系电话：025-83199121 

联系传真：025-83199197 

二、 公司概况 

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南

京市交通集团”）成立于 2002年 11月 28日，隶属于南京市委、

市政府，是南京市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主体，受

市政府委托肩负南京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、投资、建设和管

理任务，代表市国资委对授权范围内的全资、控股、参股企业行

使国有资产出资者权力。 

截至目前，南京市交通集团现有全资子公司 6家，控股子公

司 4家，参股公司 6家，现已形成以高速公路、过江通道、高速

铁路及综合枢纽等重大基础设施投资为主业，同时兼顾资源综合

利用形成的优质辅业高效发展的格局。 

三、 公司已发行债券情况 

1、发行人：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（集团）有限责

任公司。 

2、债券名称：2009年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（集团） 

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（简称“09南京交通债”）。 

3、债券代码：122962（上证）  098076（中央国债） 

4、债券期限和规模：本期债券为 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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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债券总额：10亿元。 

6、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：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 

和改革委发改财金[2009]1075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。 

7、票面利率：固定利率债券，票面年利率为 5.23%。 

8、债券还本付息方式：每年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还本， 

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

首日起不另计利息，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。 

9、债券形式：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。 

10、发行首日：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 日，即 2009

年 5月 7日。 

11、债券担保：发行人将其持有的南京长江第三大桥有 

限责任公司 45%的股权作为质押资产，对本期债券进行担

保。 

12、信用级别：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 

司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级，本期债券的

信用级别为 AA+级。 

13、承销团成员：主承销商为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， 

副主承销商为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宏源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，分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德邦证券有限责任

公司、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。 

14、债券跟踪评级报告：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

务有限公司 2012 年综合评定，确定维持发行人主体长期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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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等级为 AA+级，评级展望为稳定；确定维持“09南京交通

债”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+级。 

15、本期债券变动情况：本期债券不存在变动情况。 

四、发行人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（一）主要财务数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   目 2012年中期 

总资产 109,655,365,670.41 

总负债 78,717,022,174.90 

所有者权益 30,938,343,495.51 

营业收入 2,388,072,285.93 

净利润 268,407,225.32 

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合并口径总资产为

109,655,365,670.41元，总负债为 78,717,022,174.90元，所有

者权益为 30,938,343,495.51元，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

益为 29,591,301,164.41元。2012年 1-6月，发行人实现营业

收入及净利润分别为 2,388,072,285.93元、268,407,225.32元，

公司上半年运行平稳，盈利能力保持在较高水平，经营状况

良好。 

（二）主要财务指标 

项   目 2012年中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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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比率 1.48 

速动比率 1.09 

资产负债率 71.79% 

    （三）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

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合理，整体负债水平较低，具

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。发行人肩负着南京市交通

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、投资、建设和管理重任，代表市国资

委对授权范围内的全资、控股、参股企业行使国有资产出资

者权力。在外部融资渠道上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优良的资

信与各大商业银行保持良好的合作，具备较强的短期资金拆

借能力。发行人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为本期

债券的按期还本付息提供了坚实的保障。 

五、涉及和可能涉及影响债券按期偿付的重大诉讼事项 

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

况和运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

序，并且尽本公司所知，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涉及影响

债券按期偿付的重大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。 

六、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是否存在违约以及未来是否存在按

期偿付风险的情况说明 

    本公司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不存在违约情况，并且尽本












